
福州市长乐区卫生健康局

长卫公工20221 10号

关于举办长乐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

培训班 (第一期) 的通知

区疾控中心、 区精神病医院， 各 乡镇卫生院、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：

为加强我区国家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，贯彻落实《国家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》 (第三版 )有关要求， 经研究， 兹定于3

月份开展2022年长乐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培训班 (第一

期) , 现将培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培训时间

二、 培训地

2022年 3月 10日(具体培训安排详见附件1) , 上午8:00,

下午 2 :00开始培训，参训人员请提早15分钟入场。

点

长乐区卫生健康局一楼会议室。

三、 培训内容

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、 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、 2型糖尿

病患者健康管理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。培训班邀请市级

专家授课，采取分类别、 分项目、 分班次培训的形式， 主要包括

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》 (第三版) 等项目为主要培训内

容 。












